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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江门市蓬江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响应《广东省生活垃圾处理“十四五”

规划》、《江门市环境卫生专项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和《江门市区生活垃圾

治理规划（2012-2020）》，加快焚烧处理设施建设，统筹规划设施布局，逐步

建立并推广生活垃圾的综合处理系统与分类收集，计划建设蓬江区生活垃圾资源

化处置提质改造项目。蓬江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提质改造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

门市蓬江区棠下镇旗杆石生活垃圾填埋场侧，总用地面积为 252.75 亩，建设规

模及主要内容为：分期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、渗滤液处理设施、综合办公楼

等配套设施，项目一期处理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1700 吨，二期处理规模为日

处理生活垃圾 850 吨，全厂总处理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2550 吨。 

蓬江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提质改造项目取得环评批复后，江门市蓬江区城

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 2022 年 3 月经单一来源采购，确定由公用能源（江门）

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及运营。蓬江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提质改造项目一期工

程于 2024 年 4 月建设完成，并于 2024 年 5 月取得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核发的排污

许可证。于 2025 年 2 月，蓬江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提质改造项目（一期）完

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 

由于现有焚烧处理设施将存在较大的焚烧富余规模，公用能源（江门）有限

公司拟对原项目进行技术改造。本次技术改造不改变原项目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

系统、环保工程设施及其他公辅工程等，在优先保证生活垃圾的焚烧处理的前提

下进行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污泥，总掺烧比例最大不超过 30%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
和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公用能源（江门）有限

公司委托广东江扬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根据本项目内容编制《蓬江区生活垃圾

资源化处置提质改造项目“掺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污泥”环境影响报告书》报

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（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二次修正）、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部令 第 4 号）要求，为了广泛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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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和掌握公众对建设项目的要求和意见，让公众对建设项目具有知情权、发言

权和监督权。充分听取公众意见，了解周边居民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；了解周边

居民对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的认识与重视程度；将调查结果反

馈给建设单位，供施工及前期工作时予以考虑采纳或妥善解决，建设单位按照《环

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

价信息公开。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，确定本项目附近居民、村委会作为主

要公众参与对象。本次公众参与通过网上公示、张贴公告、登报纸等形式，充分

收集公众意见。 

本项目按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 4

号）文件要求进行公众参与。公众参与实施过程和步骤如下： 

第一阶段：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

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（以下

统称网络平台），公开下列信息：①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等基本

情况，改建、扩建、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；②建设单位

名称和联系方式；③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

⑤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 

第二阶段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位在下列平

台进行公开信息：网络平台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、在建设项目

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，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

10 个工作日，公开下列信息：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

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

接；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 

2 第一阶段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和日期 

公开日期：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，

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5 月 6 日在“五邑信息网”网站（五邑信息网

http://www.1608.com/detail.asp?id=65390）首次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

况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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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内容主要包括：①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；②建设

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③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

链接；⑤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 

2.2 公开方式 

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公开，于 2025 年 5 月 6 日

在“五邑信息网”网站（五邑信息网 http://www.1608.com/detail.asp?id=65390）

上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，公示截图见图 2-1。 

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：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建设项

目所属且公众易于接触的“五邑信息网”网站，并在确定环评编制组织单位后 7

个工作日内进行网站公示（委托日期：2025 年 5 月 5 日，公开日期：2025 年 5

月 6 日）。因此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载体选取符合《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，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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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1  第一阶段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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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和日期 
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形成后，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，根据《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本次公示需包括：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

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③公

众意见表网络链接；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 

公示期限：公示日期自 2025 年 7 月 3 日起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。 

征求意见稿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

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3.2.1 网络 

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征求意见稿公示在“五邑信息网”网站上进行公示，

网络公示时间自 2025 年 7 月 3 日起，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。公示网址为“五邑信

息网”网站（五邑信息网 http://www.1608.com/detail.asp?id=65489），网站公示

截图见图 3-1。 

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：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属且公众

易于接触的“五邑信息网”网站，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《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 

3.2.2 报纸 

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的同时，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

息，建设单位选取《信息时报》（该报重点覆盖江门市等）进行公示，公示日期

分别为 2025 年 7 月 3 日和 2025 年 7 月 8 日，报纸公示图片见图 3-2 和图 3-3。 

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：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

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

息 2 次，载体选取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一条“通过建设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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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

少于 2 次”的要求。 

3.2.3 敏感点张贴 

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同时在项目调查范围内的主要敏感点进行公示，现场

公示照片见图 3-4。 

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：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本项目评价范围内

的主要敏感点作为张贴区域，于敏感点宣传栏等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，并持

续公开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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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1  征求意见稿网站公示截图 



 

8 

 

 

图 3-2  报纸公示图片（2025 年 7 月 3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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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3  报纸公示图片（2025 年 7 月 8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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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阮镇政府 凤飞云别墅区 

  
圭峰山森林公园 井根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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迳口村 莲塘社区 

  

龙眠村 龙溪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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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舟山森林公园 三堡村 

  
双楼村 松岭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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棠下镇人民政府 亭园村 

 
 

子绵村 桐井村 

图 3-4  敏感点张贴图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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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查阅情况 
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纸质版查阅地点设置在公用能源（江门）有

限公司。目前暂无查阅。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公示期间，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。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无。 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

项目公示至今，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。 

6 报批前公开情况 

6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“第二十条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

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，应当通过网络平台，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

文和公众参与说明”的要求，本项目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，

将在“五邑信息网”网站（五邑信息网 http://www.1608.com/index.asp）上公开拟

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要求。 

报批前公开内容及日期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二十条的相

关规定，公开内容中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

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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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公开方式 

本 项 目 报 批 前 在 “ 五 邑 信 息 网 ” 网 站 （ 五 邑 信 息 网

http://www.1608.com/detail.asp?id=65954）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2026 年 4 月

13 日，载体选取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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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存档 

存档备查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现场公示照片、公示报纸、盖章版公

示材料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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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

填表日期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项目名称 
蓬江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提质改造项目“掺烧一般工业固

体废物和污泥” 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

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

建议和意见（注：根

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

众参与办法》规定，

涉及征地拆迁、财产、

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

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

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

容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

内容，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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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 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姓名  

身份证号 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 

经常居住地址 

 

______省______市_______县（区、市______乡（镇、街道） 

 

___________村（居委会）__________村民组（小区） 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 

 

 

 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 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单位名称  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 
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 

地址 

 

________省_______市______县（区、市）______乡 

 

（镇、街道）____________路_______号 
 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

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 

 
 

 




